
 

第一章  基本要求 

第一条 为规范雷电防护装置检测行为，加强检测单位

监管，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根据《雷电防护装置检测资

质管理办法》《上海市检验检测条例》《上海市社会信用条

例》《上海市气象灾害防御办法》等法规、规章，结合本市

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对在本市从事雷电防护装置检

测活动的单位的监督管理，包括上海市气象局（以下简称“市

气象局”）颁发资质的检测单位和在外省市取得资质并在沪

从事雷电防护装置检测的单位（以下统称“检测单位”）。 

第三条  外省市取得资质的检测单位在本市从事雷电

防护装置检测活动的，应当遵守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

定，主动接受本市气象主管机构的监督管理。 

第四条  市、区气象局通过专项检查、“双随机”抽查、

重点检查、“互联网+监管”等方式，对检测单位从业活动

进行监督检查，并依法公布监督检查结果。 

第五条  市、区气象局开展检测单位监督检查时，工作

人员不得少于两人。监督检查可采取以下措施： 

（一）询问被检查单位相关人员，并要求其提供相关资

料；  



（二）进入被检查单位的工作场所或检测项目所在场所，

检查相关仪器设备、工具，查阅、复制劳动合同、社保记录、

检测报告、业务档案、信息数据等文件、记录、资料； 

（三）按照国家及本市有关规定，通过文字、录音、录

像等方式记录监督检查全过程。 

第六条  检测单位及人员应当配合气象局的监督管理

工作，如实提供有关资料，不得拒绝、阻碍。 

第七条  市、区气象局工作人员在开展监督检查活动时，

应当廉洁规范，不得索取、收受被检查单位的财物，不得谋

取其它利益；不得妨碍被检查单位正常生产经营和服务活动，

并对被检查单位提供的有关技术资料和商业秘密负有保密

责任。 

第八条 市气象局组织或委托第三方机构，按照相关制

度和规范开展年度检测质量考核。 

第九条  市气象局根据国家及本市法律、法规规定，对

检测单位开展信用管理。 

第十条  市气象局指导相关行业协会开展行业内信用

评价，并对信用评价结果予以核实、采信。 

 

第二章  从业要求 

第十一条  检测单位不得与其检测项目的设计、施工单

位以及所使用的防雷产品生产、销售单位有隶属关系或者其



他利害关系。 

第十二条  检测单位应当持续具备符合资质等级要求

的专业技术人员和专业设备配备。 

专业技术人员不得同时在两个以上检测单位兼职执业。 

第十三条 检测单位应当遵循客观、公平、公正、诚信

的原则，按照有关法律法规、技术标准的要求开展雷电防护

装置检测服务，并对检测数据和结果负责。 

第十四条  检测单位应当按照行业标准规范要求建立

档案管理制度，检测文件建档应当与检测工作同步进行，不

得事后补编。 

第十五条  检测单位应当通过市气象局建立的检测信

息采集系统报送检测活动信息。具体包括： 

（一）受检单位名称、地址、联系方式； 

（二）检测时间、检测人员； 

（三）检测报告及检测结论； 

（四）国务院气象主管机构规定的其他内容。 

外省市检测单位在沪从事检测业务的，应当如实报送上

述信息。 

同一检测单位不同分公司在沪从事检测业务的，检测信

息由总公司统一报送。 

第十六条  检测单位需分包检测项目时，应分包给依法

取得相应资质、有能力完成分包项目的单位。分包事项应当



在检测报告中明确体现。 

第十七条 本市取得资质的检测单位应当从取得资质

的次年起，在每年4月底前向市气象局提交上一年度的年度

报告。年度报告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一）单位基本信息； 

（二）本单位专业技术人员情况； 

（三）分支机构专业技术人员情况； 

（四）检测专用设备情况； 

（五）上一年度检测项目情况； 

（六）国务院气象主管机构规定的其他内容。 

市气象局组织对年度报告内容进行抽查。 

 

第三章 资质管理 

第十八条  本市取得资质的检测单位在资质有效期内

名称、地址、法定代表人等发生变更的，应当在法人资格管

理部门变更登记后三十个工作日内，向市气象局申请办理资

质证变更手续，并提交以下材料： 

（一）申请公函； 

（二）管理部门出具的单位变更核准文书原件及复印件； 

（三）变更后的法人执照原件及复印件。 

（四）雷电防护装置检测资质证正、副本原件。 

第十九条  检测单位发生合并，合并后存续或者新设立



的单位需要承继合并前各方资质的，应当符合相应等级的资

质条件。申请单位应向市气象局提交以下材料： 

（一）申请公函； 

（二）合并前法人执照复印件和合并后法人执照原件及

复印件； 

（三）合并前原资质单位雷电防护装置检测资质证正、

副本原件； 

（四）申请雷电防护装置检测甲级或乙级资质需提交的

全部材料。 

市气象局对合并后达到甲级或乙级资质要求的单位重

新核定、颁发资质。原资质依法予以注销。 

第二十条  检测单位发生分立，分立后申请核定资质的，

应当符合相应等级的资质条件。申请单位应向市气象局提交

以下材料： 

（一）申请公函； 

（二）分立前单位法人执照复印件和分立后单位法人执

照原件及复印件；  

（三）分立前原资质单位雷电防护装置检测资质证正、

副本原件； 

（四）申请雷电防护装置检测甲级或乙级资质需提交的

全部材料。 

市气象局按照甲级或乙级资质的要求，对分立后的资质



重新核定，对其中一个满足相应资质条件的单位换发相应的

资质证。原资质依法予以注销。 

第二十一条  外省市取得资质的检测单位跨省、自治区、

直辖市变更单位注册地为本市，变更后向市气象局申请核定

资质的，应当提交以下材料： 

（一）申请公函； 

（二）管理部门出具的注册地变更核准文书原件及复印

件； 

（三）变更前单位法人执照复印件； 

（四）变更后单位法人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 

（五）变更前原资质单位雷电防护装置检测资质证正、

副本原件； 

（六）申请雷电防护装置检测甲级或乙级资质需提交的

材料。 

市气象局对迁入单位的资质进行核定，对符合资质要求

的单位换发资质证。原资质依法予以注销。 

第二十二条  本市取得资质的检测单位因遗失、损毁等

原因需要补办雷电防护装置检测资质证的，应当向市气象局

提交补办申请公函，由市气象局核实后补发资质证。 

第二十三条  市气象局对本市取得资质的检测单位满

足资质条件情况开展监督检查。经检查检测单位不符合认定

资质条件的，责令限期整改，整改后仍达不到资质条件的，



予以降低等级或撤销资质。 

第二十四条  本市取得资质的检测单位应当在资质证

有效期满三个月前，向市气象局提出延续申请。延续申请所

需提交材料与新申请资质时相同。 

检测单位不符合相应资质条件要求的，不予延续。 

第二十五条  检测单位资质变更、延续事项通过本市

“一网通办”或中国气象局在线行政审批平台办理。 

 

第四章  质量考核 

第二十六条  检测单位质量考核每年度进行一次，具体

考核规则由市气象局另行制定。 

第二十七条  检测单位应当配合质量考核工作。根据考

核安排，提供所实施检测项目的原始记录、检测报告、检测

合同或方案、仪器校准证书等材料。 

第二十八条  质量考核人员应当具备必要的防雷装置

检测专业知识和能力，了解、熟悉相关技术规范要求。 

质量考核人员不应为被考核机构的人员，且与被考核机

构无利害关系。 

质量考核人员应当对考核工作中接触到的资料、业务信

息等予以保密。 

第二十九条  质量考核应组成考核组开展。考核组由 2

名以上人员组成，其中中级以上技术职称人员不少于 1 名。 



第三十条  质量考核项目应在检测单位已出具检测报

告一年内的项目中随机选取。 

第三十一条  考核组依据相关法律法规、检测行为实施

期间的有效标准及考核规则，独立、客观、公正地对考核项

目作出合格或不合格的考核结论。 

第三十二条  质量考核结果由市气象局确定后依法向

社会公布。 

 

第五章   附则 

第三十三条  本规定自 2020 年 5 月 1 日起实施，有效

期至 2025 年 4月 30 日。 

 


